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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顺长城沪深300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3年 12月 31日

报告摘要

年度

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送出日期:2014年3月26日

§1�重要提示

1.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年度报告已经全部独立董事签字同意

,

并由董事长签发。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利润分配

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正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阅读年度报告正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基金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基金管理人在本报告中对相关事项亦有详细

说明

,

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本报告期自

2013

年

5

月

7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2�基金简介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沪深

３００

等权重

ＥＴＦ

（场内简称：

３００

等权）

基金主代码

１５９９２４

交易代码

１５９９２４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基金管理人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２３０

，

５１５

，

９２９．００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基金份额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

２０１３－０６－０５

注

:

本基金在交易所行情系统净值揭示等其他信息披露场合下

,

可简称为“

300

等权”。

2.2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沪深

３００

等权重指数为标的指数，采用完全复制法，即以完全按照标的指数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

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为原则，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股票在投资组合中的权重原则上根据标的指数成

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 在因特殊情况（如成份股停牌、流动性不足、法规法律限制等）导致

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股票时，本基金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综合考虑相关性、估值、流动性等因素挑选标的指

数中其他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进行替代（同行业股票优先考虑）或者采用其他指数投资技术适当调整基金

投资组合，以期在规定的风险承受限度之内，尽量缩小跟踪误差。 本基金力争使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

不超过

０．２％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２％

。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３００

等权重指数。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本基

金为指数型基金，被动跟踪标的指数的表现，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

收益特征。

2.3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项目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负责人

姓名 杨皞阳 李芳菲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３７０３８８ ０１０－６６０６００６９

电子邮箱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ｌｉｆａｎｇｆｅｉ＠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０６ ９５５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２３８１３３９ ０１０－６３２０１８１６

2.4

信息披露方式

登载基金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基金年度报告备置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主要财务指标、基金净值表现及利润分配情况

3.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３．１．１

期间数据和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期已实现收益

－４１

，

１６０

，

１１６．８７

本期利润

－５５

，

４９１

，

９２８．９８

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０．１３０４

本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

－６．２０％

３．１．２

期末数据和指标

２０１３

年末

期末可供分配基金份额利润

－０．０８６１

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２１６

，

１９１

，

３６４．７３

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０．９３８

注

:1

、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

(

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

,

本期利润为本

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

、期末可供分配利润采用期末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部分的孰低数。

3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

小数点后第四位四舍五入

,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4

、上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

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5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3

年

5

月

7

日。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

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３．３０％ １．１８％ －３．１３％ １．１８％ －０．１７％ ０．００％

过去六个月

９．０７％ １．２９％ ８．９３％ １．３１％ ０．１４％ －０．０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

起至今

－６．２０％ １．２９％ －３．６１％ １．３７％ －２．５９％ －０．０８％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

:

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为

:

本基金投资范围主要为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

,

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的比例

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90%

。 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

,

本基金可少量投资于部分非成份股

(

包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发行的股票

)

、一级市场新股或增发的股票、衍生工具

(

权证、股指期货等

)

、债券资产

(

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次级债、可转换债

券、分离交易可转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

)

、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资产、现金资产、以及中国

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 本基金的建仓期为自

2013

年

5

月

7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6

个

月。 建仓期结束时

,

本基金投资组合达到上述投资组合比例的要求。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5

月

7

日

)

起至本报告期末不满一年。

3.2.3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每年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注

:2013

年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实际计算期间是

2013

年

5

月

7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3.3

过去三年基金的利润分配情况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5

月

7

日

)

起至本报告期末未进行利润分配。

§4�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情况

4.1.1

基金管理人及其管理基金的经验

本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是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2003]76

号文批准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

由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景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滦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

设立

,

并于

2003

年

6

月

9

日获得开业批文

,

注册资本

1.3

亿元人民币

,

目前

,

各家出资比例分别为

49%

、

49%

、

1%

、

1%

。 总部设在深圳

,

在北京、

上海、广州设有分公司。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共管理

29

只开放式基金

,

包括管理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景

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景顺

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

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上证

18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ETF)

、景顺长城上证

18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品质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沪深

3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ETF)

、景顺长城四季金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景颐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景益货币市场基金、

景顺长城成长之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ETF)

。其中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下设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本公司采用团队投资方式

,

即通过整个投资部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

,

争取良好投资业绩。

4.1.2

基金经理

(

或基金经理小组

)

及基金经理助理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期

限

证券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江科宏

本基金基金经理，上证

１８０

等权重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景顺长城上证

１８０

等权

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 景顺长城

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 ６

经济学硕士，

ＣＦＡ

。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担任本公司风险管理经理职务。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重新加入本公司，担任研

究员等职务；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起担任基

金经理。

注

:1

、对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

,

其“任职日期”按基金合同生效日填写

,

“离任日期”为根据公司决定的解聘日期

(

公告前一日

);

对此后

的非首任基金经理

,

“任职日期”指根据公司决定聘任后的公告日期

,

“离任日期”指根据公司决定的解聘日期

(

公告前一日

);

2

、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

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各项实施准则、《景顺长城沪深

3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

为基金持

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本报告期内

,

基金运作整体合法合规

,

未发现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及投资组合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

4.3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公平交易情况的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和控制方法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本基金管理人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投资和交易管理

,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公平交易的相关规定

,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

(2011

年修订

)

》

等法律法规

,

本公司制定了《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指引》

,

该《指引》涵盖了境内上市股票、债券的一级市场申购、二级市

场交易等投资管理活动

,

同时对授权、研究分析与投资决策、交易执行的内部控制、交易指令的分配执行、公平交易监控、报告措施及信

息披露、利益冲突的防范和异常交易的监控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范。 具体控制措施如下

:

1

、授权、研究分析与投资决策的内部控制

建立投资授权制度

,

明确各投资决策主体的职责和权限划分

;

建立客观的研究方法

,

任何投资分析和建议均应有充分的事实和数据

支持

,

避免主观臆断

,

严禁利用内幕信息作为投资依据

;

确保所有投资组合平等地享有研究成果

;

根据不同投资组合的投资目标、投资风

格、投资范围和投资限制等

,

建立不同投资组合的投资主题库和交易对手备选库

,

投资组合经理在此基础上根据投资授权构建具体的

投资组合并独立进行投资决策。

2

、交易执行的内部控制

本公司实行集中交易制度

,

将投资管理职能和交易执行职能相隔离

;

建立公平的交易分配机制

,

确保各投资组合享有公平的交易执

行机会。 同时严格控制不同投资组合之间的同日反向交易

,

严格禁止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同日反向交易。

3

、交易指令分配的控制

所有投资对象的投资指令必须经由交易管理部总监或其授权人审核后分配至交易员执行。

交易员对于接收到的交易指令依照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顺序执行。 在执行多个投资组合在同一时点就同一证券下达的相同方

向的投资指令时

,

需根据价格优先、比例分配的原则

,

经过公平性审核

,

公平对待多个不同投资组合的投资指令。

4

、公平交易监控

本公司建立异常交易行为日常监控和分析评估制度。交易管理部负责异常交易的日常实时监控

,

风险管理与绩效评估岗于每季度

和每年度对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的整体收益率差异、分投资类别

(

股票、债券

)

的收益率差异进行分析

,

对连续四个季度期间内、不

同时间窗内

(

如

1

日内、

3

日、

5

日内

)

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的同向交易的交易价差进行分析

,

对不同投资组合临近交易日的反向交易

的交易价差进行分析。 相关投资组合经理应对异常交易情况进行合理性解释

,

由投资组合经理、督察长、总经理签署后

,

妥善保存分析

报告备查。 如果在上述分析期间内

,

公司管理的所有投资组合同向交易价差出现异常情况

,

应重新核查公司投资决策和交易执行环节

的内部控制

,

针对潜在问题完善公平交易制度

,

并在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监察稽核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中对此做专项说明。

4.3.2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

(2011

年修订

)

》

,

完善相应制度及流程

,

通过系

统和人工等各种方式在各业务环节严格控制交易公平执行

,

公平对待旗下管理的所有投资组合。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根据《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

(2011

年修订

)

》及《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指引》对本年度同向交易价差进行

了专项分析

,

未发现异常交易情况。

4.3.3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基金于本报告期内未发现异常交易行为。

4.4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的说明

4.4.1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13

年全年经济基本面整体仍是弱复苏格局

, 2013

年四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分别为

1

季度

7.7%

、

2

季度

7.6%

、

3

季度

7.7%

和

4

季度

7.7%,

延续

2012

年的缓慢增速

,

意味着中国经济连续第八个季度放缓

;

货币保持中性

,

债券收益率上行

;

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全面改

革预期

;

受此影响

,A

股市场出现明显分化

,

沪深

300

指数震荡下跌

,

而创业板指数创出历史新高。

本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沪深

300

等权重指数的方法进行组合管理

,

本基金上市以后基金的收益和标的指数收益基本一致。

4.4.2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2013

年

5

月

7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本期末

,

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6.20%,

低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2.59%

。自

2013

年

6

月

5

日上市

交易以来

,

本基金相对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控制在

0.2%

以内

,

跟踪误差

(

年化

)

控制在

2%

以内。

4.5

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我们认为

2014

年基本面增长相对平稳

,

通胀温和可控。 在地方政府考核新规淡化

GDP

、增强债务管理、以及货币政策上防止金融机

构加杠杆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的政策导向下

,2014

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可能进一步回落

,

预示着经济趋下行。 货币政策在未看

到通胀拐点确认和金融机构杠杆率有所改善的背景下仍会中性偏紧。 预计

A

股市场维持震荡整理的走势。

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

,A

股的动态估值处于相对低位

,

权益类资产或许具备较大吸引力

;

行业配置倾向于均衡配置

,

关注受益于结

构性改革的成长性公司以及低估值的蓝筹公司。

沪深

300

等权重指数通过特殊的加权方法

,

使得行业分布更为均衡

,

兼顾成长和价值

,

中长期的投资价值明显。 本基金作为被动指数

基金

,

将继续采用完全复制沪深

300

等权重指数的方法进行组合管理

,

控制跟踪误差和跟踪偏离度

,

期望为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的长期

成长提供投资机会。

4.6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估值程序等事项的说明

1

、有关参与估值流程各方及人员的职责分工、专业胜任能力和相关工作经历

公司成立基金估值小组对基金财产的估值方法及估值程序作决策

,

基金估值小组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

通过参考行业协会的

估值意见及独立第三方机构估值数据等方式

,

谨慎合理地制定高效可行的估值方法

,

以求公平对待投资者。

估值小组成员包括公司投资部、交易管理部、基金事务部、法律、监察稽核部、风险控制岗等相关人员。

基金日常估值由基金管理人同基金托管人一同进行。基金份额净值由基金管理人完成估值后

,

将估值结果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

的其他方式报给基金托管人

,

基金托管人按基金合同规定的估值方法、时间、程序进行复核

,

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返回给基金管理人

,

由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 月末、年中和年末估值复核与基金会计账目的核对同时进行。

当发生了影响估值方法和程序的有效性及适用性的情况时

,

通过会议方式启动估值小组的运作。对长期停牌股票等没有市价的投

资品种

,

由投资部人员凭借其丰富的专业技能和对市场产品的长期深入的跟踪研究

,

综合宏观经济、行业发展及个股状况等各方面因

素

,

从价值投资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

,

并根据分析的结果向基金估值小组提出有关估值方法或估值模型的建议。 风险控制人员根据投

资部提出的估值方法或估值模型进行计算及验证

,

并根据计算和验证的结果与投资部共同确定估值方法并提交估值小组。估值小组共

同讨论通过后

,

基金事务部基金会计根据估值小组确认的估值方法对各基金进行估值核算并与基金托管行核对。 法律、监察稽核部相

关人员负责监察执行估值政策及程序的合规性

,

控制执行中可能发生的风险

,

并对有关信息披露文件进行合规性审查。

基金估值小组核心成员均具有五年以上证券、基金行业工作经验

,

具备专业胜任能力和相关从业资格

,

精通各自领域的理论知识

,

熟悉政策法规

,

并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2

、基金经理参与或决定估值的程度

基金经理在需要时出席估值小组会议

,

凭借其丰富的专业技能和对市场产品的长期深入的跟踪研究

,

向估值小组提出估值建议。

估值小组将充分考虑基金经理的意见和建议

,

确定估值方法。

3

、参与估值流程各方之间存在的任何重大利益冲突

估值小组秉承基金持有人利益至上的宗旨

,

在估值方法的选择上力求客观、公允

,

在数据的采集方面力求公开、获取方便、操作性

强、不易操纵。

本基金参与估值流程的各方之间不存在任何重大的利益冲突。

4

、已签约的任何定价服务的性质与程度

本基金管理人尚未与定价服务机构签署任何协议。

4.7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利润分配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实施利润分配。

截止本报告期末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要求以及本基金的实际运作情况

,

经本基金管理人研究决定暂不实施利润分

配。

§5�托管人报告

5.1

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遵规守信情况声明

在托管景顺长城沪深

3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过程中

,

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严格遵守

《证券投资基金法》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景顺长城沪深

3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景顺长城沪深

3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的约定

,

对景顺长城沪深

3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景顺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5

月

7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基金的投资运作

,

进行了认真、独立的会计核算和必要的投资监督

,

认真履行了

托管人的义务

,

没有从事任何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5.2

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运作遵规守信、净值计算、利润分配等情况的说明

本托管人认为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景顺长城沪深

3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基金资产净

值的计算、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的计算、基金费用开支及利润分配等问题上

,

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

在报告期内

,

严

格遵守了《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

在各重要方面的运作严格按照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

5.3

托管人对本年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等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发表意见

本托管人认为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信息披露事务符合《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基金管理人所编制和披露的景顺长城沪深

3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收益分配情

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未发现有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6�审计报告

本报告期内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基金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投资者可通过年度报告正文查看

审计报告全文。

§7�年度财务报表

7.1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

:

景顺长城沪深

3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资 产 附注号

本期末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２

，

５０３

，

７１８．４３

结算备付金

－

存出保证金

２８９

，

４２０．７７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２１３

，

７９２

，

７９１．２９

其中：股票投资

２１３

，

７９２

，

７９１．２９

基金投资

－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收利息

６４２．８９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２１６

，

５８６

，

５７３．３８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本期末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证券清算款

６

，

７２５．１２

应付赎回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９７

，

８７０．０１

应付托管费

１９

，

５７４．０２

应付销售服务费

－

应付交易费用

５９

，

９００．４６

应交税费

－

应付利息

－

应付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其他负债

２１１

，

１３９．０４

负债合计

３９５

，

２０８．６５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２３０

，

５１５

，

９２９．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１４

，

３２４

，

５６４．２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１６

，

１９１

，

３６４．７３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２１６

，

５８６

，

５７３．３８

注

:1

、报告截止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基金份额净值

0.938

元

,

基金份额总额

230,515,929.00

份。

2

、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

2013

年

5

月

7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7.2

利润表

会计主体

:

景顺长城沪深

3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

:2013

年

5

月

7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号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收入

－５１

，

６２８

，

２９１．６４

１．

利息收入

８６２

，

５６６．３４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４３１

，

２０９．７４

债券利息收入

－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４３１

，

３５６．６０

其他利息收入

－

２．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填列）

－３８

，

１５６

，

９６０．５７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４３

，

７１９

，

９９７．６０

基金投资收益

－

债券投资收益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衍生工具收益

－

股利收益

５

，

５６３

，

０３７．０３

３．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１４

，

３３１

，

８１２．１１

４．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５．

其他收入（损失以“

－

”号填列）

－２

，

０８５．３０

减：二、费用

３

，

８６３

，

６３７．３４

１．

管理人报酬

１

，

３０９

，

２９６．６４

２．

托管费

２６１

，

８５９．３５

３．

销售服务费

－

４．

交易费用

１

，

８７６

，

６２８．１２

５．

利息支出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６．

其他费用

４１５

，

８５３．２３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５５

，

４９１

，

９２８．９８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５５

，

４９１

，

９２８．９８

7.3

所有者权益

(

基金净值

)

变动表

会计主体

:

景顺长城沪深

3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

:2013

年

5

月

7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８７０

，

５１５

，

９２９．００ － ８７０

，

５１５

，

９２９．００

二、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

数（本期利润）

－ －５５

，

４９１

，

９２８．９８ －５５

，

４９１

，

９２８．９８

三、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净值

变动数

（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

，

１６７

，

３６４．７１ －５９８

，

８３２

，

６３５．２９

其中：

１．

基金申购款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１

，

８１７．６０ ９

，

８８８

，

１８２．４０

２．

基金赎回款

－６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

，

２７９

，

１８２．３１ －６０８

，

７２０

，

８１７．６９

四、 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

生的基金净值变动（净值减少以“

－

”号填

列）

－ － －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２３０

，

５１５

，

９２９．００ －１４

，

３２４

，

５６４．２７ ２１６

，

１９１

，

３６４．７３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

7.1

至

7.4

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

______

许义明

______ ______

吴建军

______ ____

邵媛媛

____

基金管理人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7.4

报表附注

7.4.1

基金基本情况

景顺长城沪深

3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

证监许可

[2012]

第

1542

号《关于核准景顺长城沪深

3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核准

,

由景顺长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景顺长城沪深

3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负责公开

募集。 本基金为契约型的交易型开放式基金

,

存续期限不定

,

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人民币

870,464,701.00

元

(

含募集

股票市值

),

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13)

第

183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

《景顺

长城沪深

3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3

年

5

月

7

日正式生效

,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870,515,

929.00

份基金份额

,

其中认购资金利息折合

51,228.00

份基金份额。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基金托管人为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深交所”

)

深证上

[2013]

第

181

号文审核同意

,

本基金

870,515,929.00

份基金份额于

2013

年

6

月

5

日在深交

所挂牌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景顺长城沪深

3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本基

金的投资目标是紧密跟踪标的指数沪深

300

等权重指数

,

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

主要投资范围为沪深

300

等权重指数的

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

,

该部分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90%;

本基金可少量投资于部分非成份股

(

包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

)

、一级市场新股或增发的股票、衍生工具

(

权证、股指期货等

)

、债券资产

(

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次级

债、可转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

)

、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资产、现金资

产、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 本基金力争使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0.2%,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2%

。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300

等权重指数。

本财务报表由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批准报出。

7.4.2

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的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

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

)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XBRL

模板

第

3

号

<

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

>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景顺长城沪深

300

等权重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在财务报表附注

7.4.4

所列示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及允许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编制。

7.4.3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本基金

2013

年

5

月

7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

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3

年

5

月

7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的经营成果和基金净值变动情况等有关信

息。

7.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7.4.4.1

会计年度

本基金会计年度为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本期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

2013

年

5

月

7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7.4.4.2

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7.4.4.3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1)

金融资产的分类

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持有至到期

投资。金融资产的分类取决于本基金对金融资产的持有意图和持有能力。本基金现无金融资产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持有至到期

投资。

本基金目前以交易目的持有的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以交易性金融资产列示。

本基金持有的其他金融资产分类为应收款项

,

包括银行存款、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和其他各类应收款项等。 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

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2)

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及其他金融负债。 本基金目前暂无金融负债分

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本基金持有的其他金融负债包括其他各类应付款项等。

7.4.4.4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于本基金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

,

按公允价值在资产负债表内确认。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

取得时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

对于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债券起息日或上次除息日至购买日止的利息

,

单

独确认为应收项目。 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

对于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

率法

,

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

予以终止确认

:(1)

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2)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

,

且本基金将金

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

;

或者

(3)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

,

虽然本基金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

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

但是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

,

其账面价值与收到的对价的差额

,

计入当期损益。

当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时

,

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义务已解除的部分。 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

价之间的差额

,

计入当期损益。

7.4.4.5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估值原则

本基金持有的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按如下原则确定公允价值并进行估值

:

(1)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按其估值日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公允价值

;

估值日无交易

,

但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且证券发行机构未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的

,

按最近交易日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公允价值。

(2)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

,

如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

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

化等因素

,

调整最近交易市价以确定公允价值。

(3)

当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

,

采用市场参与者普遍认同且被以往市场实际交易价格验证具有可靠性的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公允价值、

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 采用估值技术时

,

尽可能最大程度使用市场参数

,

减少使用与本基金特定相关的参数。

7.4.4.6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本基金持有的资产和承担的负债基本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当本基金

1)

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现在

是可执行的

;

且

2)

交易双方准备按净额结算时

,

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按抵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7.4.4.7

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基金份额所募集的总金额在扣除损益平准金分摊部分后的余额。 由于申购和赎回引起的实收基金变动分别

于基金申购确认日及基金赎回确认日认列。

7.4.4.8

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包括已实现平准金和未实现平准金。 已实现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

,

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

配的已实现损益占基金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 未实现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

,

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实现损益

占基金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 损益平准金于基金申购确认日或基金赎回确认日认列

,

并于期末全额转入未分配利润

/(

累计亏损

)

。

7.4.4.9

收入

/(

损失

)

的确认和计量

股票投资在持有期间应取得的现金股利扣除由上市公司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为投资收益。 债券投资在持有期间

应取得的按票面利率或者发行价计算的利息扣除在适用情况下由债券发行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为利息收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于处置时

,

其处置价格

与初始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

,

其中包括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结转的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

应收款项在持有期间确认的利息收入按实际利率法计算

,

实际利率法与直线法差异较小的则按直线法计算。

7.4.4.10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本基金的管理人报酬和托管费在费用涵盖期间按基金合同约定的费率和计算方法逐日确认。

其他金融负债在持有期间确认的利息支出按实际利率法计算

,

实际利率法与直线法差异较小的则按直线法计算。

7.4.4.11

基金的收益分配政策

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本基金收益以现金形式分配。 当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超过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达到

1%

以上时

,

本

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可进行收益分配

;

本基金以使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尽可能贴近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为原则进行收益分

配。 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12

次

,

收益分配后有可能使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低于面值。

经宣告的拟分配基金收益于分红除权日从所有者权益转出。

7.4.4.12

分部报告

本基金以内部组织结构、管理要求、内部报告制度为依据确定经营分部

,

以经营分部为基础确定报告分部并披露分部信息。 经营分

部是指本基金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组成部分

:(1)

该组成部分能够在日常活动中产生收入、发生费用

;(2)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能够定

期评价该组成部分的经营成果

,

以决定向其配置资源、评价其业绩

;(3)

本基金能够取得该组成部分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

有关会计信息。 如果两个或多个经营分部具有相似的经济特征

,

并且满足一定条件的

,

则合并为一个经营分部。

本基金目前以一个单一的经营分部运作

,

不需要披露分部信息。

7.4.4.13

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无。

7.4.5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7.4.5.1

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无。

7.4.5.2

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无。

7.4.5.3

差错更正的说明

无。

7.4.6

税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8]1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

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其他相关财税法规和实

务操作

,

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

(1)

以发行基金方式募集资金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

,

不征收营业税。 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不予征收营业税。

(2)

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

,

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

,

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

,

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

,

暂不征收

企业所得税。

(3)

对基金取得的企业债券利息收入

,

应由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支付利息时代扣代缴

20%

的个人所得税。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

,

对

基金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

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

,

暂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对基金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

,

解

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

按照上述规定计算纳税

,

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继续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 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4)

基金卖出股票按

0.1%

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

,

买入股票不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

7.4.7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 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基金销售机构

景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景顺长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子公司

注

:

下述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7.4.8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7.4.8.1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7.4.8.1.1

股票交易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

成交总额的比例

长城证券

５０６

，

３９５

，

５２１．８５ ３６．５０％

7.4.8.1.2

权证交易

本基金本期未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权证交易。

7.4.8.1.3

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

佣金

占当期佣金总量

的比例

期末应付佣金余额

占期末应付佣金

总额的比例

长城证券

４６１

，

０２３．５８ ３６．５０％ ２５

，

３１４．７１ ４２．２６％

注

:1.

上述佣金参考市场价格经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与对方协商确定

,

以扣除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收取的证管费和

经手费后的净额列示。

2.

该类佣金协议的服务范围还包括佣金收取方为本基金提供的证券投资研究成果和市场信息服务等。

7.4.8.2

关联方报酬

7.4.8.2.1

基金管理费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１

，

３０９

，

２９６．６４

其中：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

注

:

支付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报酬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5%

的年费率计提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

,

按

月支付。 其计算公式为

:

日管理人报酬

=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X0.5%/

当年天数。

7.4.8.2.2

基金托管费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２６１

，

８５９．３５

注

:

支付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10%

的年费率计提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

,

按月支付。 其计算公

式为

:

日托管费

=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X0.10%/

当年天数。

7.4.8.3

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

含回购

)

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

含回购

)

交易。

7.4.8.4

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7.4.8.4.1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于本报告期内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7.4.8.4.2

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除基金管理人之外

,

本基金的其他关联方于本报告期末均未投资本基金。

7.4.8.5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

:

人民币元

关联方

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中国农业银行

２

，

５０３

，

７１８．４３ ３８３

，

４７７．４６

注

:

本基金的银行存款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保管

,

按银行同业利率计息。

7.4.8.6

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在承销期内未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

7.4.8.7

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无。

7.4.9

期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7.4.9.1

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本基金无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7.4.9.2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股票

代码

股票名称 停牌日期 停牌原因

期末

估值单价

复牌日期

复牌

开盘

单价

数量

（股）

期末

成本总额

期末估值

总额

备注

６０００５８

五矿发展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

重大资产重

组

１３．５６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

１４．９２ ５６

，

８００ ７８３

，

５０４．２４ ７７０

，

２０８．００ －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发布澄清公

告

１１．４５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

１１．７２ ６０

，

６８２ ６２１

，

０６２．３９ ６９４

，

８０８．９０ －

０００５６２

宏源证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重大资产重

组

８．２２ － － ８４

，

５２６

１

，

０１０

，

８３５．００

６９４

，

８０３．７２ －

６００５４７

山东黄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重大资产重

组

１７．２５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

１７．５２ ３９

，

０００ ８２９

，

１４７．８８ ６７２

，

７５０．００ －

６０１９０１

方正证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重大资产重

组

５．９１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６．２４

１１０

，

５９８

８１８

，

０７１．９５ ６５３

，

６３４．１８ －

合计

－ － － － － － －

４

，

０６２

，

６２１．４６

３

，

４８６

，

２０４．８０

－

注

:

本基金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持有以上因公布的重大事项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而被暂时停牌的股票

,

该类股票将在所公布事项

的重大影响消除后

,

经交易所批准复牌。

7.4.9.3

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7.4.9.3.1

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

本基金未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

,

无质押债券。

7.4.9.3.2

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

本基金未从事证券交易所债券正回购交易

,

无质押债券。

7.4.10

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1)

公允价值

(a)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主要包括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

,

其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相差很小。

(b)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i)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

根据在公允价值计量中对计量整体具有重大意义的最低层级的输入值

,

公允价值层级可分为

:

第一层级

:

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

(

未经调整

)

的报价。

第二层级

:

直接

(

比如取自价格

)

或间接

(

比如根据价格推算的

)

可观察到的、除第一层级中的市场报价以外的资产或负债的输入值。

第三层级

:

以可观察到的市场数据以外的变量为基础确定的资产或负债的输入值

(

不可观察输入值

)

。

(ii)

各层级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中属于第一层级的余额为

210,306,586.49

元

,

属于第二层级的余额

为

3,486,204.80

元

,

无属于第三层级的余额。

(iii)

公允价值所属层级间的重大变动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

若出现重大事项停牌等情况

,

本基金不会于停牌日至交易恢复活跃日期间将相关股票的公允价值列

入第一层级

;

并根据估值调整中采用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对于公允价值的影响程度

,

确定相关股票公允价值应属第二层级还是第三层级。

(iv)

第三层级公允价值余额和本期变动金额

无。

(2)

基金申购款

于

2013

年

5

月

7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

,

本基金申购基金份额的对价总额为

9,888,182.40

元

,

其中包括以股票支

付的申购款

9,007,547.00

元和以现金支付的申购款

880,635.40

元。

(3)

除公允价值和基金申购款外

,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其他重要事项。

§8�投资组合报告

8.1

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２１３

，

７９２

，

７９１．２９ ９８．７１

其中：股票

２１３

，

７９２

，

７９１．２９ ９８．７１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

，

５０３

，

７１８．４３ １．１６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２９０

，

０６３．６６ ０．１３

７

合计

２１６

，

５８６

，

５７３．３８ １００．００

8.2

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8.2.1

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３

，

２１８

，

４９０．２８ １．４９

Ｂ

采矿业

２０

，

８６１

，

８２４．１２ ９．６５

Ｃ

制造业

９５

，

０４５

，

１０１．９４ ４３．９６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９

，

００６

，

６０８．７２ ４．１７

Ｅ

建筑业

１１

，

０７１

，

３０３．３８ ５．１２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０

，

５６４

，

８５１．３３ ４．８９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７

，

１４６

，

５９４．７１ ３．３１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７

，

４０２

，

２７１．１５ ３．４２

Ｊ

金融业

２８

，

０９１

，

４１３．６６ １２．９９

Ｋ

房地产业

１０

，

５６７

，

４４２．２０ ４．８９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

，

０３１

，

５６５．８９ １．４０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

，

１３３

，

８７３．０７ ０．９９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

，

８３３

，

０５０．２３ １．３１

Ｓ

综合

２

，

８１８

，

４００．６１ １．３０

合计

２１３

，

７９２

，

７９１．２９ ９８．８９

8.2.2

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的股票。

8.3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8.3.1

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０００７７８

新兴铸管

１８４

，

６３０ １

，

１７６

，

０９３．１０ ０．５４

２ ００２３４４

海宁皮城

４０

，

２６１ ８３６

，

６２３．５８ ０．３９

３ ０００７２９

燕京啤酒

１０３

，

１０６ ８３５

，

１５８．６０ ０．３９

４ ６００１６０

巨化股份

１５４

，

３１０ ８２８

，

６４４．７０ ０．３８

５ ６００２７６

恒瑞医药

２１

，

７８１ ８２７

，

２４２．３８ ０．３８

６ ６００１５０

中国船舶

３３

，

８５１ ８１８

，

８５５．６９ ０．３８

７ ００２４５６

欧菲光

１７

，

０００ ８１７

，

３６０．００ ０．３８

８ ００２０６５

东华软件

２４

，

１００ ８１４

，

５８０．００ ０．３８

９ ０００９６３

华东医药

１７

，

６７３ ８１２

，

９５８．００ ０．３８

１０ ６００１９６

复星医药

４１

，

２７１ ８０８

，

４９８．８９ ０．３７

注

:

投资者欲了解本报告期末基金投资的所有股票明细

,

应阅读登载于基金管理人网站的年度报告正文。

8.3.2

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的股票。

8.4

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8.4.1

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

或前

20

名的股票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本期累计买入金额

占期末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６００８０４

鹏博士

５

，

４６９

，

８７７．００ ２．５３

２ ００２３５３

杰瑞股份

５

，

４０６

，

７７６．２７ ２．５０

３ ００２２３６

大华股份

５

，

１１８

，

１３４．８２ ２．３７

４ ００２５７０

贝因美

５

，

０７２

，

７９９．２９ ２．３５

５ ００２０３８

双鹭药业

５

，

０３９

，

９４４．４６ ２．３３

６ ６００３１６

洪都航空

４

，

７５３

，

８４７．４５ ２．２０

７ ００２５９４

比亚迪

４

，

７０９

，

２５４．１５ ２．１８

８ ００２２４１

歌尔声学

４

，

６６６

，

８１７．７２ ２．１６

９ ０００８００

一汽轿车

４

，

４８０

，

９８４．３５ ２．０７

１０ ６０１９０１

方正证券

４

，

４７９

，

７５３．００ ２．０７

１１ ６００３７２

中航电子

４

，

４１４

，

７５４．７５ ２．０４

１２ ６００２５２

中恒集团

４

，

３９０

，

０６０．４６ ２．０３

１３ ６００３５２

浙江龙盛

４

，

３５６

，

５７８．３０ ２．０２

１４ ００２３１０

东方园林

４

，

３５１

，

５８９．８２ ２．０１

１５ ６００５３５

天士力

４

，

３４０

，

９３４．９８ ２．０１

１６ ６００４９８

烽火通信

４

，

２３４

，

７５１．３３ １．９６

１７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４

，

２１３

，

０９６．９４ １．９５

１８ ６００１１８

中国卫星

４

，

２１２

，

６６６．５６ １．９５

１９ ６０１６３３

长城汽车

４

，

１５７

，

９５１．６１ １．９２

２０ ６００８８６

国投电力

４

，

１０４

，

２３９．４０ １．９０

注

:

买入金额为成交金额

(

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

),

未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8.4.2

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

或前

20

名的股票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本期累计卖出金额

占期末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６００２２１

海南航空

１７

，

８７３

，

５７１．３０ ８．２７

２ ６０００５０

中国联通

１６

，

９１７

，

５２５．７８ ７．８３

３ ６００５４９

厦门钨业

１４

，

２３８

，

６３７．３１ ６．５９

４ ０００７６８

中航飞机

１２

，

６２５

，

６１３．５８ ５．８４

５ ００２３０４

洋河股份

１１

，

６７７

，

５３６．５２ ５．４０

６ ６０１９０１

方正证券

１０

，

６２８

，

５１８．００ ４．９２

７ ０００９６８

煤 气 化

９

，

４１４

，

１０７．１６ ４．３５

８ ０００３３８

潍柴动力

７

，

６２１

，

１１０．８２ ３．５３

９ ６００７０３

三安光电

６

，

８１４

，

６９２．４３ ３．１５

１０ ０００００９

中国宝安

６

，

５２５

，

０８５．３８ ３．０２

１１ ６０１８５７

中国石油

６

，

５１６

，

１１９．４０ ３．０１

１２ ６０００５８

五矿发展

６

，

３０５

，

０３３．５１ ２．９２

１３ ６００１１１

包钢稀土

６

，

２３５

，

６８０．４９ ２．８８

１４ ０００７５８

中色股份

６

，

２１７

，

０４６．３９ ２．８８

１５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５

，

１４７

，

０３６．３６ ２．３８

１６ ００２４０５

四维图新

５

，

１００

，

９０３．７６ ２．３６

１７ ０００９８３

西山煤电

４

，

３０６

，

００９．８５ １．９９

１８ ６０１８９９

紫金矿业

４

，

１３５

，

７９５．００ １．９１

１９ ６００５８２

天地科技

４

，

０４２

，

３１５．５１ １．８７

２０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３

，

７６４

，

５０２．７７ １．７４

注

:

卖出金额为成交金额

(

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

),

未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8.4.3

买入股票的成本总额及卖出股票的收入总额

单位

:

人民币元

买入股票成本（成交）总额

９４８

，

６９５

，

３０５．８２

卖出股票收入（成交）总额

４４１

，

６２５

，

１５７．８２

注

:

买入股票的成本总额及卖出股票的收入总额均为买卖股票成交金额

(

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

),

未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8.5

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8.6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8.7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8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8.9.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8.9.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

,

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

主要选择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股指期货合约。 本基金力争利用

股指期货的杠杆作用

,

降低股票仓位频繁调整的交易成本和跟踪误差

,

达到有效跟踪标的指数的目的。

8.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8.10.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

,

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括国债期货。

8.10.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8.10.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8.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8.11.1

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者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处罚的情

况。

8.11.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8.11.3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８９

，

４２０．７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６４２．８９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９０

，

０６３．６６

8.11.4

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8.11.5

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8.11.5.1

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8.11.5.2

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的股票。

§9�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9.1

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9.1.1

本基金的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

:

份

持有人户数（户）

户均持有的基金份

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

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

例

２

，

９８８ ７７

，

１４７．２３ ３３

，

６２８

，

９７３．００ １４．５９％ １９６

，

８８６

，

９５６．００ ８５．４１％

9.2

期末上市基金前十名持有人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份额（份） 占上市总份额比例

１

南京市投资公司

１２

，

３４９

，

６３０．００ ５．３６％

２

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４８６．００ ４．３４％

３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５

，

２４４

，

８３４．００ ２．２８％

４

钱兴海

４

，

００２

，

７３７．００ １．７４％

５

金应元

２

，

７７３

，

７７８．００ １．２０％

６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５１０

，

２４０．００ １．０９％

７

熊锦风

２

，

３９９

，

４０９．００ １．０４％

８

丁之军

２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８％

９

高庆振

２

，

１６３

，

１７８．００ ０．９４％

１０

陕西方直贸易有限公司

２

，

０５８

，

２００．００ ０．８９％

9.3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本期末基金管理人的所有从业人员未持有本基金。

§10�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

:

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基金份额总额

８７０

，

５１５

，

９２９．００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减：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６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本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２３０

，

５１５

，

９２９．００

§11�重大事件揭示

11.1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1.2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发布公告，经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

Ｘｉｅ Ｓｈｅｎｇ

（谢生）先生担任本公司副

总经理，并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有关公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基金管理人网站上。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无重大人事变动。

11.3

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在本报告期内，无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重大诉讼事项。

11.4

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策略未发生改变。

11.5

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本基金聘请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第

１

年为本基金提供审计服务，本年度应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

为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11.6

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托管人托管业务部门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监管部门的任何稽查和处罚。

11.7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11.7.1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数

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

成交总额的比例

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量的比例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１ ６５０

，

９１１

，

７２０．７２ ４６．９２％ ５９２

，

５８８．７７ ４６．９２％

长城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１ ５０６

，

３９５

，

５２１．８５ ３６．５０％ ４６１

，

０２３．５８ ３６．５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１ ２３０

，

００２

，

４６３．９９ １６．５８％ ２０９

，

３９２．３０ １６．５８％

财富里昂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１ － － － －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１ － － － －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１ － － － －

中国中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１ － － － －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１ － － － －

申银万国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１ － － － －

国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１ － － － －

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１ － － － －

中国国际金融有

限公司

２ － － － －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１ － － － －

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２ － － － －

川财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１ － － － －

平安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１ － － － －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１ － － － －

民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１ － － － －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２ － － － －

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１ － － － －

注

:

1

、本基金与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共用交易单元。

2

、基金专用交易单元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如下

:

1)

选择标准

a

、资金实力雄厚

,

信誉良好

;

b

、财务状况良好

,

各项财务指标显示公司经营状况稳定

;

c

、经营行为规范

,

最近两年未因重大违规行为受到监管机关的处罚

;

d

、内部管理规范、严格

,

具备健全的内控制度

,

并能满足本基金运作高度保密的要求

;

e

、该证券经营机构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

,

有固定的研究机构和专门的研究人员

,

能及时、全面、定期向基金管理人提供高质量的咨

询服务

,

包括宏观经济报告、行业报告、市场走向分析报告、个股分析报告及其他专门报告以及全面的信息服务。 并能根据基金管理人

的特定要求

,

提供专门研究报告。

2)

选择程序 基金管理人根据以上标准进行考察后

,

确定证券经营机构的选择。 基金管理人与被选择的证券经营机构签订协议。

11.7.2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债券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成交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回购

成交总额的

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权证

成交总额的比

例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 ３

，

１２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２５％ － －

长城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 － － － － －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 １

，

６６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７５％ － －

财富里昂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 － － － －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中国中投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 － － － －

申银万国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国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 － － － － －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 － － － －

中国国际金融

有限公司

－ － － － － －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 － － － －

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 － － － －

川财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 － － － － －

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 － － － － －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 － － － －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 － － － －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 － － － －

§12�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本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交易代码为

１５９９２４

，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发布的《景顺长城沪深

３００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3月26日


